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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賴保護原則 

(一)意義 

1.基於法安定性原則而言，國家行為，乃至於整個法秩序，必須處於

一種穩定的狀態，方足使人民可得預見，從而得以遵循及安排，方

不致民安所措其手足，然而，時代的變動造成國家行為的與時俱進

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縱在國家行為必須有所變動之際，人民因信

賴之前的國家行為而採取具體措施時，此一信賴仍應受到一定程度

之保障，此即信賴保護原則。此外，信賴保護原則除了係行政法之

一般原則外，亦是憲法基本原則。 

2.除了從法安定性原則的角度出發，其實信賴保護原則也蘊含了誠實

信用原則之概念，能夠保障人民對於國家的信賴，才能貫徹國家行

政的誠實信用。 

3.至於信賴應如何保護，一般來說，若是該信賴之利益衡量之後大過

於變動法秩序的公益時，則應維護舊有法秩序而不予變動，此為對

於人民信賴利益的「存續保障」；但大多數之情形為，公益經衡量

過後仍較人民之信賴利益為重要，此時在國家行為產生變動時，仍

欲保護人民之信賴，此為對於人民信賴利益的「價值保障」，通常

透過以下兩種方式為之： 

(1)訂立過渡條款期間。 

(2)給予合理補救措施。 

(二)主張信賴保護之要件 

1.信賴基礎之具備 

必須有一國家公權力行為存在，可以是法律、法規命令、行政處

分、甚至行政指導，或是其他行政行為。然而必須注意的是，信賴

基礎並不以合法為前提，因為行政行為合法與否，通常並非事前或

當下可以判斷的，是必須留待司法介入以後才會有定論，換言之，

違法之行政處分仍得作為信賴之基礎，因其在被撤銷前，效力仍為

有效存在的，國家公權力的展現，也同為有效存在，同樣有值得被

人民信賴之前提存在。 

2.信賴行為之表現 

人民基於對信賴基礎的信賴而展開或安排的積極作為，可能是財產

的運用或是日常生活計劃之實施等所有具有法律上意義的合法行

為，並且該行為與信賴之基礎有相當因果關係。 

  



第三章 行政法之一般原理原則  

 
 

 

PAG

E 3 

33 

 

行
政
法
之
基
本

概
念
及
原
則 

3.信賴值得保護(信賴無不值得保護之情形) 

(1)人民的信賴必須是值得保護之情形，基本上會認為，如果沒有不

值得保護的情形，例如行政程序法第 119 條所列各款，即為值得

保護之信賴。 

(2)行政程序法第 119 條 

受益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信賴不值得保護︰ 

A. 以詐欺、脅迫或賄賂方法，使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者。 

B. 對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資料或為不完全陳述，致使行政機關依

該資料或陳述而作成行政處分者。 

C. 明知行政處分違法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者。 

(三)行政程序法第 8 條(僅後段為信賴保護原則) 

行政行為，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並應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

賴。 

(四)信賴保護原則之實務運作 

1.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25 號解釋[志願役停止適用後備軍人轉任公職

考試比恤相當俸級之函釋爭議] 

(1)解釋文(部分內容節錄) 

銓敘部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六月四日七六台華甄四字第九七○五五

號函將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第三條第一款適用對象常

備軍官，擴張及於志願服四年預備軍官現役退伍之後備軍人，有

違上開條例之意旨，該部乃於八十四年六月六日以八四台中審一

字第一一五二二四八號函釋規定：「本部民國六十四年十一月十

五日六四台謨甄四字第三五○六四號函暨七十六年六月四日七六

台華甄四字第九七○五五號函，同意軍事學校專修班畢業服預備

軍官役及大專畢業應召入伍復志願轉服四年制預備軍官役依法退

伍者，比照『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比敘相當俸級之

規定，自即日起停止適用」，未有過渡期間之設，可能導致服役

期滿未及參加考試，比敘規定已遭取銷之情形，衡諸首開解釋意

旨固有可議。惟任何行政法規皆不能預期其永久實施，受規範對

象須已在因法規施行而產生信賴基礎之存續期間，對構成信賴要

件之事實，有客觀上具體表現之行為，始受信賴之保護。前述銓

敘部七十六年六月四日函件雖得為信賴之基礎，但並非謂凡服完

四年預備軍官役者，不問上開規定是否廢止，終身享有考試、比

敘之優待，是以在有關規定停止適用時，倘尚未有客觀上具體表

現信賴之行為，即無主張信賴保護之餘地。就本件而言，其於比

敘優待適用期間，未參與轉任公職考試或取得申請比敘資格者，

與前述要件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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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號釋字重點說明 

由本號解釋可知，原本允許志願役亦可適用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

試比敘相當俸級之函釋使志願役者產生了信賴，若志願役者因而

有參與轉任考試或者取得比敘資格，則不失為一信賴表現，在函

釋被停止適用後應保障其信賴。 

惟本件解釋聲請之人並未有具體信賴表現，因此無法主張信賴保

護。 

2.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74 號解釋[民事訴訟法上訴三審之利益修正爭議] 

(1)解釋文(部分內容節錄) 

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修正提高第三審上訴利益之數額時，

當事人於法律修正生效後，始對第二審判決提起上訴者，原則上

應適用修正後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規定，並非法律溯及適

用。惟第二審判決後，上訴期間進行中，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

六條修正提高第三審上訴利益之數額，致當事人原已依法取得上

訴權，得提起而尚未提起上訴之事件，依新修正之規定而不得上

訴時，雖非法律溯及適用，對人民之信賴利益，難謂無重大影

響，為兼顧公共利益並適度保護當事人之信賴，民事訴訟法施行

法第八條規定：「修正民事訴訟法施行前所為之判決，依第四百

六十六條所定不得上訴之額數，於修正民事訴訟法施行後有增加

時，而依增加前之法令許之者，仍得上訴」，以為過渡條款，與

法治國之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並無違背。 

(2)本號釋字重點說明 

民事訴訟法提高第三審上訴利益之數額，使對於原本信賴原數額

之人民有所影響，惟該修正有訂立過渡條款，已確實保護了人民

的信賴利益，故尚無違背信賴保護原則。 

 

1. 有關人民得對行政行為主張信賴保護之敘述，下列何者最正確？ 

(A)僅得對行政處分主張 (B)僅得對行政契約主張 (C)僅得對法規命

令主張 (D)亦得對行政指導主張 

D 

2. 法治國應遵守信賴保護原則，下列何者不屬於該原則之要件？ 

(A)須有信賴基礎 (B)須有信賴之表現 (C)須信賴值得保護 (D)其信

賴之行政行為應經絕對法律保留者 

D 

3. 下列何者並非信賴保護之要件？ (A)須有引起人民信賴之國家行

為存在 (B)引起人民信賴之國家行為須係合法 (C)人民須有信賴表

現行為 (D)人民的信賴須無不值得保護之情形 

B 

嚴選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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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甲向臺中市政府申請取得建廠許可後，嗣經環境保護局查察發現

該廠建築用地位於河川 100 公尺內，應先完成環境影響評估，建

築管理機關查明甲未經環評許可後，乃將甲之建廠許可撤銷。甲

得主張下列何項行政法之法律原則？ (A)平等原則 (B)比例原則 

(C)信賴保護原則 (D)不當關聯禁止原則 

C 

5. 教育人員任用條例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學校職員之任用，依其

職務類別，分別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或技術人員任用條例之規

定，並辦理銓敘審查」。但同條第 2 項又規定：「本條例施行前已

遴用之學校編制內現任職員，其任用資格適用原有關法令規定，

並得在各學校間調任」。此第 2 項規定係依下列何種原則而制定？ 

(A)公益原則 (B)信賴保護原則 (C)比例原則 (D)平等原則 

B 

6. 下列何項行政法原則，主要係在避免使人民遭受不可預計之負擔或

損失？ (A)平等原則 (B)公益原則 (C)比例原則 (D)信賴保護原則 

D 

7. 下列有關信賴保護原則之敘述，何者錯誤？ (A)法規若預先定有

施行期間而停止適用者，不生信賴保護之問題 (B)法規適用之對

象，對構成信賴要件之事實，有客觀上具體表現之行為，且無信

賴不值得保護之情形者，即應受信賴保護原則之保障 (C)法規若係

出於重大公益而停止適用者，人民有忍受之義務，不得主張信賴

保護 (D)法規之廢止時，得衡酌法秩序變動所追求之政策目的，採

取減輕或避免人民損害等方法，以保障其信賴利益 

C 

 

五、法不溯及既往原則 

(一)意義 

1.法安定性原則之下，除了信賴保護原則以外，另一重要的子原則即

為法不溯及既往原則，法不溯及既往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分別以不

同之面向維護著法秩序的安定性，在法秩序更動之際，法不溯及既

往原則即是在避免新的法秩序回頭破壞原有的法秩序，進而破壞人

民對於舊有法秩序的信賴。 

2.法不溯及既往原則即是指法規僅能適用在其生效後發生之事件，不

能回頭適用在其生效之前發生的事件上，而溯及既往依該事件是否

已終結，又可分為真正的溯及既往及不真正的溯及既往。 

(1)真正溯及既往： 

新生效的法規回頭適用在過去已發生且已終結的事件，此為真正

的溯及既往，原則上應禁止，因為破壞法安定性甚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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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真正溯及既往： 

事件從發生到終結剛好橫跨了新法規與舊法規，因此新生效的法

規適用在發生在過去但尚未終結之事件，此為不真正的溯及既

往，原則上是允許的，只要有適度的搭配過渡條款或補救措施，

都不至於過度侵害法安定性。 

 

(二)法不溯及既往原則之實務運作 

1.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77 號解釋[菸害防制法命業者標示尼古丁等含

量之爭議] 

(1)理由書(部分內容節錄) 

新訂生效之法規，對於法規生效前「已發生事件」，原則上不得

適用，是謂法律適用上之不溯既往原則。所謂「事件」，指符合

特定法規構成要件之全部法律事實；所謂「發生」，指該全部法

律事實在現實生活中完全具體實現而言。菸害防制法第八條第一

項及第二十一條規定之菸品標示義務及責任，僅適用於該法公布

施行後之菸品標示事件，並未規定菸品業者於該法施行前亦有標

示義務，無法律溯及適用情形，自難謂因法律溯及適用而侵害人

民之財產權。至立法者對於新訂法規構成要件各項特徵相關之過

去單一事實，譬如作為菸品標示規範標的物之菸品，於何時製

適用舊法 適用新法 

真正溯及既往（原則上禁止） 

事件發生 事件結束 回頭適用 

適用舊法 適用新法 

不真正溯及既往（原則上許可） 

事件發生 事件結束 直接適用 

法規生效時點 

法規生效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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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何時進口、何時進入銷售通路，認為有特別保護之必要者，

則應於兼顧公益之前提下，以過渡條款明文規定排除或延緩新法

對之適用。惟對該法施行前，已進入銷售通路，尚未售出之菸

品，如亦要求須於該法施行時已履行完畢法定標示義務，勢必對

菸品業者造成不可預期之財產權損害，故為保障人民之信賴利

益，立法者對於此種菸品，則有制定過渡條款之義務。 

(2)本號釋字重點說明 

本解釋當中，新訂生效菸品應標示之法規，僅適用於該法規公布

施行後的菸品標示事件，因此只有橫跨修法時點的菸品及修法後

製造出的菸品會被法規效力所及，過去舊法時期已經生產且賣出

的菸品，並沒有被要求下架回收再印製標示，因此這是一種不真

正溯及的情形，原則上來說是可以允許的，況且還有過渡條款的

配合，並沒有過度破壞法安定性。 

2.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14 號解釋[土污法施行前污染行為人之責任相

關爭議] 

(1)解釋文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二月二日制定公布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第四十八條規定：「第七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六條至

第十八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六條、第三十八條及第四十一條

之規定，於本法施行前已發生土壤或地下水污染之污染行為人適

用之。」其中有關「於本法施行前已發生土壤或地下水污染之污

染行為人適用之」部分，係對該法施行後，其污染狀況仍繼續存

在之情形而為規範，尚未牴觸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及憲法第二十

三條之比例原則，與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工作權及財產權之意

旨均無違背。 

(2)本號釋字重點說明 

本解釋可以說是不真正溯及既往相當明顯且經典的例子，土汙法

對於在施行前已發生之污染行為亦適用之，看似針對過去的事件

溯及規範，但其實不然，其實不真正溯及通常是發生在一繼續性

的事實之上，土汙法針對的是從過去已發生且「持續到修法後」

仍繼續存在的汙染情形，此即所謂的不真正溯及既往，原則上是

被允許的。 

  


